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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旬脱贫办发〔2020〕3 号

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做好扶贫

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:

根据《市脱贫办、安康银保监分局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影响切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》(安脱贫办发[2020]6

号)文件精神，现就化解疫情影响、做好扶贫小额信贷相关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大支持力度，持续满足贫困户有效信贷需求

各镇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建档立卡贫困户春耕

备耕及后期恢复生产的合理资金需求，用足用好扶贫小额信贷政

策，加强疫情期间对贫困户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。根据疫情防控

需要，精简工作流程，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开展贷款调查，引导贫

困户通过电话银行、手机银行、网络银行等线上方式申贷、还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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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度简化扶贫小额信贷审批流程、灵活办理贷款还款业务。疫情

过后，要严格按照分片包干责任田制度相关要求，入户开展信贷

需求重新摸排，主动对接有效信贷需求，建立需求台账，需求信

息与扶贫部门互通共享。承贷银行机构及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

《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

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》(银保监发[2019]24号)

要求，对贫困群众的生产资金需求，符合申贷、续贷、追加贷款

等条件的，及时予以支持。保持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稳定性，不抬

高贷款门槛，不缩短贷款期限，脱贫攻坚期内政策不变、力度不

减。

二、严防扶贫小额信贷风险

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各镇政府要督促、协助承贷银行

对存量扶贫小额信贷受疫情影响情况开展摸底调查，建立台账。

按照规定采取相关措施，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贫困户及产业发展

带来的不良影响。对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贫困户、具备还款能

力的贫困户要综合施策，分类做好风险应对措施，积极消除不利

影响，帮助渡过难关。要适当延长到期日在2020年 1月1日后(含

续贷、展期)、受疫情影响出现还款困难的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

还款期限，延期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到期清收任务依然较重，逾

期风险持续承压，疫情过后，要及时恢复扶贫小额信贷常态化工

作，及早摸清风险底数、建立风险台账，细化分解工作任务，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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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健全工作推进机制、责任落实机制、日常监测机制、信息共享

机制、约谈督办机制，强化完善规范运行管理，将逾期率控制在

监测红线 0.5%以内，持续促进我县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。

三、做好规范管理

疫情过后，相关金融机构要持续做好精准合规发放扶贫小额

信贷，加强贷前、贷中、贷后管理，积极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。

县财政局和扶贫部门要共同落实好财政贴息政策，进一步健全风

险补偿机制，按比例交存风险补偿金，进一步规范风险补偿条件、

流程，明确追偿责任。实时做好扶贫小额信贷数据录入管理，扶

贫部门要及时与承贷金融机构开展数据共享比对，加强实时监测

分析，做到双线印证。

四、强化组织保障

各镇党委、政府及承贷金融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

按照规定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工作，保持政策稳定、执行精准。一

是健全防控机制。县级成立了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工作组和联

合清收工作组，夯实各承贷银行贷款投放和清收主体责任，明确

各级防控责任，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工作联系会议协调机

制，随时对全县扶贫小额贷款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磋商。二

是加强贷款监管。镇村和承贷银行共同加强贷前审查和贷后监

管，规范扶贫小额信贷用途，对新增贷款按要求进行贷后检查，

及时掌握贫困户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户贷资金使用合规；对少数

还款确有困难的贫困户要制定还款计划。三是逐户上门催收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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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到期前 30 天，组织村两委、驻村工作队员、帮扶干部、农

商行客户经理逐户上门帮助贫困户制定还款计划，做好贷款贫困

户的思想工作，同时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机制，确保贷款清

收依法合规。四是分类精准处置。采用展期、续贷及风险补偿等

分类处置措施降低逾期风险，对借款主体及贷款用途合规，经营

项目正常或仍有用款需求，经重新评估合格的，采取无还本续贷

方式处置；对确实不能按期还款的，分类制定防控方案，提出防

控措施。五是强化监测分析。对扶贫小额信贷情况实行“一日一

通报”，持续将扶贫小额信贷质量、逾期贷款处置等工作情况纳

入对党委、政府脱贫攻坚年度考核内容，确保全县扶贫小额信贷

健康有序运行。

旬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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